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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二科 

                                       承辦人：張雅雯 分機：7820 

案由：為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函請修正「臺

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暫行管理辦法」為「臺

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管理辦法」案，業經審

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都發局一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北市都建字第一一

四三○一○七六七號函略以： 

(一)查「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暫行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本府於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六

日訂定發布，嗣於一Ｏ一年八月八日修正。本次

修正係為周延保障民眾隱私權及配合日新月異之

公共場所種類，擴大應依本辦法實施針孔攝影機

偵測執行之公共場所範圍，修正增訂附表明定各

該公共場所及其管理機關；另為落實針孔攝影機

偵測結果之查核及明確管理機關於義務人不履行

本辦法所定義務之行政執行手段，增訂針孔攝影

機偵測執行者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管理機關

之檢查，及管理機關得處以怠金，以督促義務人

履行義務，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 

(二)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修正法規名稱：本辦法施行迄今已逾二十年，且

仍有繼續施行，以保障人民隱私權之必要，爰刪

除法規名稱「暫行」之文字。 

2、修正條文第二條：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修正擴大

並採正面列舉應依本辦法實施針孔攝影偵測執行

之公共場所範圍，爰修正增訂附表並就附表所定

各該公共場所，依其場所性質明定本府進行檢查

等之管理機關，又為避免執行機關與針孔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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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執行者產生混淆，於附表併同修正「執行機

關」為「管理機關」。 

3、修正條文第三條：增訂公共場所之「管理人」亦

為本辦法所稱針孔攝影機偵測執行者。 

4、修正條文第四條：修正擴大現行條文所定應依本

辦法實施針孔攝影機偵測執行之公共場所範圍，

並將現行條文原以分款方式正面表列公共場所之

體例，改以增訂附表方式明定，將各款規定移列

整併於附表；另依本府最新權責分工，將現行條

文第十款移列至第二項單獨規範，並酌作文字修

正。 

5、修正條文第五條：增訂哺（集）乳室為公共場所

應實施反針孔攝影偵測之設施；又為符合條文架

構，將現行條文第二項「偵測結果應作成書面紀

錄」之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一項後段合併規

範，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針孔攝影機偵測執行者

實施反針孔攝影偵測執行頻率及管理機關得要求

增加執行次數之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項單

獨規範，現行條文第二項後段「執行機關得隨時

派員檢查」之規定，移列至第六條合併規範。 

6、修正條文第六條：修正條文第一項後段增訂針孔

攝影機偵測執行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管理機

關派員檢查，並刪除現行條文所定查核時點限於

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相關業務檢查時，以

落實民眾隱私權之保障；另配合修正條文第一項

之整體條文結構，將現行條文後段執行機關於查

核時，得實施反針孔偵測之規定，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六條第二項單獨規範。 

7、修正條文第七條：針孔攝影機偵測執行者，未依

第五條規定實施反針孔攝影偵測，刪除應實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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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指導，以督促其履行之規定，又為使違反之法

律效果簡明，增訂執行方式得處以怠金，並酌作

文字修正；另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增訂針孔攝影

機偵測執行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管理機關之

檢查，將前開違規行為態樣增訂納入本條所定法

律效果之適用範圍。 

8、修正條文第九條：本條新增。因應修正條文第二

條及第四條所定附表，擴大應依本辦法實施針孔

攝影機偵測執行之公共場所範圍，影響業者為數

眾多，爰增訂過渡條款作為緩衝宣導期間，以維

護法安定性及人民之信賴利益。 

二、上開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

六第一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修

正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

必要者。」尚無不合，本科除將都發局修正條文

第四條移列整併至修正條文第二條，並就都發局

修正條文、說明欄及附表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

同意。 

三、檢附都發局修正本辦法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

表及現行條文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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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修正「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暫行管理辦法」為「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管理辦法」

草案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條文 

都市發展局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市發展局 

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公共場

所防止針孔攝

影管理辦法 

名稱：臺北市公共場

所防止針孔攝

影管理辦法 

 

名稱：臺北市公共場

所防止針孔攝

影暫行管理辦

法 

本辦法於九十一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訂

定，係為防止公共

場所針孔攝影所為

暫時性規定，考量

施行迄今已逾二十

年，且仍有繼續施

行，以保障人民隱

私權之必要，爰刪

除 法 規 名 稱 「 暫

行」之文字。 

未修正。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

防止公共場所針孔

攝影，以確保人民

權益，維護公共利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

防止公共場所針孔

攝影，以確保人民

權益，維護公共利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

防止公共場所針孔

攝影，以確保人民

權益，維護公共利

本條未修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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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 特 訂 定 本 辦

法。 

益 ， 特 訂 定 本 辦

法。 

益 ， 特 訂 定 本 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本府，本

府各機關(以下簡稱

管理機關)權管之公

共場所依場所之性

質劃分如附表。 

        前項附表以

外之公共場所，經

本府認有執行針孔

攝影機偵測之必要

者，由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以下簡稱

警察局)另行報請本

府核定及指定其管

理 機 關 後 ， 公 告

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本府，本

府各機關權責依公

共場所之性質劃分

如附表。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執行

機關為本府所屬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非屬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職掌業

務者，以本府都市

發 展 局 為 執 行 機

關。 

一、 為避免執行機

關與針孔攝影

機偵測執行者

產生混淆，修

正 「 執 行 機

關」為「管理

機關」，又為

配合修正條文

第四條修正擴

大並採正面列

舉應依本辦法

實施針孔攝影

偵測執行之公

共場所範圍，

爰修正增訂附

表並就附表所

定並以附表明

定各該公共場

一、 鑑於本次增

訂之附表業

已明定應實

施針孔攝影

機偵測執行

之公共場所

及其管理機

關，爰將都

發局修正條

文第四條第

一項所定之

公共場所範

圍移列整併

至本條合併

規範。 

二、 為條文架構

明確，另將

都發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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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依其場

所性質明定本

府應實施進行

監督查核之管

理之機關，爰

刪除「執行機

關為本府所屬

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規

定，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 為避免執行機

關與針孔攝影

機偵測執行者

產生混淆，於

本次增訂之附

表，修正現行

條文所定「執

行 機 關 」 為

「 管 理 機

條文第四條

第二項所定

附表以外之

公共場所，

得由警察局

另行報請本

府核定管理

機關之規定

移列至第二

項，又警察

局報請本府

核 定 之 事

項，不限於

管理機關，

尚包含公共

場所，且於

本 府 核 定

後，應使受

規範之相對

人得適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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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三、 考量本次修正

新增訂之附表

業已明定應實

施針孔攝影偵

測執行之公共

場所及依其場

所性質明定其

管理機關，。

另就應實施針

孔攝影偵測執

行 之 公 共 場

所，已無可能

發生非屬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職掌業務之

情形，爰刪除

現行條文後段

規定。 

悉及遵循，

應踐行公告

程序為宜，

爰修酌作文

字修正，並

增訂應予公

告之規定。 

二、其餘都發局

條文及說明

欄酌作文字

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針 一、 考量建築物實 條文及說明欄酌



 

8 

 

針孔攝影機偵測執

行者，指公共場所

建 築 物 之 所 有 權

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 

針孔攝影機偵測執

行者，為公共場所

建 築 物 之 所 有 權

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 

 

孔攝影機偵測執行

者，為公共場所建

築物之所有權人或

使用人。 

 

務上常見複合

使用，並基於

空間管理共同

委託或成立管

理組織或推選

管 理 人 ， 例

如：商場、複

合式辦公大樓

或政府機關合

署辦公大樓等

內 使 用 者 眾

多，同一建築

物內之各使用

者會輪流擔任

管理人管理維

護類似廁所等

公共空間之設

施，為符合實

際 執 行 之 需

要，爰增訂管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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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亦為針孔

攝影機偵測執

行者，以資完

備。 

二、 其餘酌作文字

修正。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

公共場所如附表。 

        前項附表以

外之公共場所，經

本府認有執行針孔

攝影機偵測之必要

者，由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以下簡稱

警察局)另行報請本

府核定管理機關。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

公共場所，指下列

場所： 

一  (劇)院、電影

院 、 集 會

堂 、 演 藝

場、歌廳。 

二   車站、航空

站 、 捷 運

站。 

三  公共浴室、三

溫 暖 、 舞

廳、舞場。 

四  樓地板面積大

一、 為落實民眾隱

私權保障，並

配合目前日新

月異之公共場

所種類，爰修

正擴大現行條

文所定各該公

共場所應依本

辦法實施針孔

攝影機偵測執

行之公共場所

範圍，並將現

行條文原以分

款方式正面表

都發局修正條文

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二條合併規

範，理由詳參本

科修正條文第二

條說明欄，以下

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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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五百平方

公尺之百貨

公 司 、 市

場、倉儲批

發業、各類

零售批發場

所。 

五  旅館、觀光飯

店。 

六   醫療院所。 

七   公園、游泳

池、健身中

心 、 韻 律

房、體育場

館。 

八  國民小學以上

各級學校。 

九   政府機關。 

十  其他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列公共場所之

體例，改以增

訂附表方式明

定，將各款規

定移列整併於

附表中，俾資

明確。 

二、 附表有關現行

條文各款所定

之公共場所，

增、刪、修正

說明如下： 
(一)刪除集會堂：

無一單獨建築

物名稱為集會

堂，該場所應

係指為供集會

及表演且具觀

眾席之空間，

其概念得由修

正條文附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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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有必要，       

並指定公告

之場所。 

 

定區民活動中

心或藝文空間

所涵括，為避

免產生場所認

定疑義，爰刪

除之。 

(二)刪除倉儲批發

業、各類零售

批發場所：因

該場所未對外

提供廁所或其

他類似設施供

他人使用，無

規範必要，故

刪除之。 

(三)依發展觀光條

例第二條第七

款規定，經營

國際觀光旅館

或一般觀光旅

館，對旅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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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住宿及相關

服務之營利事

業 為 觀 光 旅

館，故將旅館

及觀光飯店修

正 為 觀 光 旅

館。 

(四)依醫療機構設

置標準第二條

規定，醫療機

構分類包含醫

院、診所及其

他醫療機構，

故將醫療院所

修正為醫療機

構。 

(五)刪除韻律房、

游泳池、健身

中心：依本府

體育局說明，

韻律房屬「競



 

13 

 

技及休閒運動

場（館）」或

「運動訓練場

所」範疇，無

重覆列出之必

要 ； 另 游 泳

池、健身中心

皆 已 歸 類 在

「 體 育 館

(場)」中，亦

無另予明定之

必要，爰均予

刪除。 

(六)按政府機關之

文義，可區分

為「本府所屬

各 機 關 」 及

「本府所屬各

機關以外之政

府機關」管理

之公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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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即本府

所 屬 各 機

關），係由各

機關擔任針孔

攝影機偵測執

行者，爰修正

明定由各該機

關之上級機關

為管理機關；

另後者（即本

府所屬各機關

以外之政府機

關）一節，考

量位於本市之

非本府各機關

之政府機關，

多 為 中 央 機

關，其辦公場

所多數均設有

門禁管制，未

開放民眾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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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進出，宜回

歸中央機關自

行管理，至於

中央機關開放

公眾參觀遊覽

之場館，因涉

及提供不特定

多數人使用，

為保障民眾使

用此類場所廁

所或其他類似

設 施 之 隱 私

權，爰將本府

所屬各機關以

外 之 政 府 機

關，於附表正

面表列修正為

國立台灣科學

教育館、國立

故宮博物院、

國立中正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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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等開放供民

眾參觀遊覽之

場館，並視前

開公共場所性

質與特性，一

併修正明定此

類場所之管理

機關。 

三、 依本府最新權

責分工，本辦

法原定之本府

都市發展局權

責，業已改定

由本府警察局

辦理，並配合

現行條文第二

條刪除有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規定及第

一項已修正明

定本辦法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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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如附

表，爰將現行

條文第十款移

列至第二項單

獨規範，並酌

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針孔攝影機

偵測執行者，應對

公共場所之廁所、

浴室、更衣室、哺

（集）乳室或其他

類似設施，實施反

針孔攝影偵測，並

作成紀錄。 

前項執行頻率每

月至少一次；必要

時，管理機關得要求

增加執行次數。 

        紀錄偵測結

果之書面格式，由

第五條    針孔攝影機

偵測執行者，應對

公共場所建築物內

廁所、浴室、更衣

室、哺（集）乳室

或其他類似設施，

實施反針孔攝影偵

測，並作成紀錄。 

前項執行頻率每

月至少一次；必要

時，管理機關得要求

增加執行次數。 

紀錄偵測結果之

書面格式，由警察局

第五條    針孔攝影機

偵測執行者，應對

公共場所建築物內

男女廁所、浴室、

更衣室或其他類似

設施，實施反針孔

攝影偵測，執行頻

率每月至少一次；

必要時，執行機關

得要求增加執行次

數。 

偵測結果應作成

書面紀錄，執行機關

得隨時派員檢查。 

一、 因廁所種類除

男 女 廁 所 之

外，另有無障

礙廁所、親子

廁所及性別友

善廁所等，故

刪除第一項所

定之「男女」

二字，避滋爭

議。 

二、 公共場所母乳

哺育條例第五

條規定，符合

一定條件之公

一、條次遞改。 

二、本辦法立法

目的在於保

障民眾於公

共場所之隱

私權，與廁

所、浴室等

類似設施是

否位於建築

物內無涉，

爰刪除第一

項 所 定 之

「建築物」

文字，避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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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定之 定之。 

 

前項書面紀錄格

式，由本府都市發展

局定之。 

共場所應設置

哺（集）乳室

供民眾使用，

考量哺（集）

乳室空間性質

隱 私 需 求 較

高，爰修正條

文第一項，將

哺（集）乳室

納入公共場所

內應查核之設

施 

三、 鑑於現行條文

第二項「偵測

結果應作成書

面紀錄」之規

定，同屬現行

條文第一項所

定針孔攝影機

偵測執行者實

爭議。 

三、其餘都發局

修正條文及

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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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反針孔攝影

偵測事項之一

環，爰將其移

列至修正條文

第一項後段合

併規範，俾使

條 文 架 構 明

確；又配合上

述修正，將現

行條文第一項

後段針孔攝影

機偵測執行者

實施反針孔攝

影偵測執行頻

率及執行管理

機關得要求增

加執行次數之

規定，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二

項單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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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行條文第二

項後段「執行

機關得隨時派

員檢查」之規

定，與現行條

文第六條均係

就執行管理機

關查核針孔攝

影機偵測執行

機制所為之監

督手段，爰將

現行條文第二

項後段移列至

第六條合併規

範，俾符條文

架構。 

五、 現行條文第三

項所定紀錄偵

測結果之書面

格式，依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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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權 責 分

工，因本辦法

所定本府都市

發展局權責，

業已改定由本

府 警 察 局 辦

理 ， 爰 予 修

正 ， 以 符 實

際。 

六、 其餘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五條    管理機關得

隨時檢查針孔攝影

機偵測執行者有無

執行反針孔攝影偵

測事宜，針孔攝影

機偵測執行者無正

當理由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管理機關執行前

第六條    管理機關得

隨時檢查針孔攝影

機偵測執行者有無

執行反針孔攝影偵

測事宜，針孔攝影

機偵測執行者不得

規 避 、 妨 礙 或 拒

絕。 

管理機關執行檢

第六條    執行機關於

辦理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及相關業務

檢查時，應主動查

核針孔攝影機偵測

執行者，有無執行

反針孔攝影偵測事

宜。執行機關於查

核時，得實施反針

一、 為落實民眾隱

私權的保障，

並與現行條文

第五條第二項

後 段 合 併 規

範，管理機關

應有權隨時積

極主動檢查針

孔攝影偵測事

一、 條次遞改。 

二、 都發局修正

條文及說明

欄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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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檢查作業，得實施

反針孔偵測。 

查作業，得實施反針

孔偵測。 

孔偵測。 

 

宜，不宜限於

辦理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及

相關業務檢查

時為之，爰修

正現行條文第

一 項 前 段 規

定；又為落實

針孔攝影機偵

測 結 果 之 查

核，於第一項

後段增訂針孔

攝影機偵測執

行 者 不 得 規

避、妨礙或拒

絕管理機關派

員檢查。 

二、 為配合修正條

文第六條第一

項之整體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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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爰將現

行條文第一項

後段執行機關

於查核時，得

實施反針孔偵

測之規定，移

列至修正條文

第六條第二項

單獨規範。 

三、 其餘酌作文字

修正。 

第六條  針孔攝影機偵

測執行者，未依第

四條規定實施反針

孔攝影偵測，或無

正當理由規避、妨

礙或拒絕管理機關

依前條規定之檢查

時，管理機關得依

行政執行法處以怠

第七條  針孔攝影機偵

測執行者，未依第

五條規定實施反針

孔攝影偵測，或規

避、妨礙或拒絕管

理機關依第六條規

定之檢查時，管理

機關得依行政執行

法處以怠金或依其

第七條    針孔攝影機

偵測執行者，未依

第五條規定實施反

針孔攝影偵測時，

執行機關應實施行

政指導，以督促其

履行；於其仍不履

行時，執行機關得

依臺北市消費者保

一、 按行政指導，

指行政機關在

其職權或所掌

事務範圍內，

為實現一定之

行政目的，以

輔導、協助、

勸告、建議或

其他不具法律

一、 條次遞改。 

二、 都發局修正

條文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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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依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他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護自治條例、行政

執行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上強制力之方

法，促請特定

人為一定作為

或不作為之行

為，其指導之

方式僅能建請

相對人改善，

不具拘束力，

本辦法之立法

意旨在於以行

政管制手段，

課予公共場所

所有人、使用

人或管理人對

其維管之公共

場所應負起防

止執行針孔攝

影 偵 測 之 責

任，於其不履

行時，依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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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法規定辦

理，以達保障

人民隱私權之

行政目的，與

實施行政指導

無涉，爰刪除

應實施行政指

導，以督促其

履行之相關規

定，又為使行

政執行手段更

臻明確，俾受

規範者所得預

見，爰增訂執

行方式得處以

怠金。  

二、 針孔攝影機偵

測執行者未依

修正條文第五

條規定實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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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孔攝影偵測

或無故規避、

妨礙或拒絕管

理機關之檢查

時，管理機關

自得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似無特別明定

得依臺北市消

費者保護自治

條例規定辦理

之必要，爰刪

除得依臺北市

消費者保護自

治條例規定辦

理之規定，以

資簡明。 

三、 為配合修正條

文第六條增訂

針孔攝影機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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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執行者不得

規避、妨礙或

拒絕管理機關

之檢查，爰將

違反前開規定

之態樣納入本

條所定法律效

果 之 適 用 範

圍 ， 以 資 周

全。 

四、 其餘酌作文字

修正。 

第七條    針孔攝影機

偵測執行者或管理

機關，發現公共場

所有裝設針孔攝影

機情事時，應即通

知當地警察機關依

法處理，並移除該

設備。 

第八條    針孔攝影機

偵測執行者或管理

機關，發現有裝設

針 孔 攝 影 機 情 事

時，應即通知當地

警 察 機 關 依 法 處

理 ， 並 移 除 該 設

備。 

第八條    針孔攝影機

偵測執行者或執行

機關，發現有裝設

針 孔 攝 影 機 情 事

時，應即通知當地

警 察 機 關 依 法 處

理 ， 並 移 除 該 設

備。 

酌作文字修正。 一、 條次遞改。 

二、 都發局修正

條文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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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辦法中華

民國一百十四年○

月 ○ 日 修 正 施 行

後，始應依本辦法

規定執行針孔攝影

機 偵 測 之 公 共 場

所，自本辦法中華

民國一百十四年○

月○日修正施行之

日起三個月適用本

辦法。 

第九條    本辦法中華

民國一百十四年○

月 ○ 日 修 正 施 行

後，始依本辦法規

定執行針孔攝影機

偵測之公共場所，

自本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十四年○月○

日修正施行之日起

三 個 月 適 用 本 辦

法。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因應修正條

文第二條及第

四 條 所 定 附

表，擴大應依

本辦法實施針

孔攝影機偵測

執行之公共場

所範圍，影響

業 者 為 數 眾

多，就本次修

正新增應實施

反針孔攝影偵

測 之 公 共 場

所，宜設有緩

衝期間實施宣

導，以維護法

安定性及人民

之信賴利益，

爰增訂本次修

一、 條次遞改。 

二、 都發局修正

條文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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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施行之過渡

期間條款，以

下條次遞改。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九十一年九

月一日施行。 

一、 條次遞改。 

二、 因本辦法本次

係全案修正，

依法制作業體

例，爰修正本

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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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管理辦法」修正草案附表對照表 

修正條文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修正說明 

附表：臺北市應實施針孔攝影偵測執行之公共場所及管理機關一覽表 未修正。 

管理機關 公共場所 未修正。 

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短期補習班 酌作文字修正。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教保服務機構 

國民小學以上各級學校 

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 
臺北市立動物園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臺北市立圖書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本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按摩場所 酌作文字修正。 

美容瘦身中心 

醫療機構 

護理機構 

產後護理機構 

醫事機構 

本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酌作文字修正。 

老人福利機構 

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 

托嬰中心 

早期療育機構 

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失智照顧

型、長期照護型） 

老人安養機構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2 

 

婦女安置機構 

本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體育館（場） 酌作文字修正。 

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 

運動訓練場所 

本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休閒農場 酌作文字修正。 

實境體感場域 

加油（氣）站 

本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電影院 酌作文字修正。 

觀光旅館 

旅館 

本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區民活動中心 酌作文字修正。 

宗教場所 

鄰里公園 

本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藝文空間（含戲（劇）院、演藝場及藝文類行

政法人管理之場館） 

酌作文字修正。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中正紀念堂 

國立國父紀念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家兩廳院 

國家鐵道博物館 

臺北市商業處 

百貨公司 未修正。 

賣場(含倉儲量販店） 

餐飲場所 

視聽歌唱場所 

錄影帶（節目帶）播映場所 

資訊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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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書中心 

釣蝦（魚）場 

歌廳 

三溫暖場所 

公共浴室 

觀光（視聽）理髮（理容）場所 

電子遊戲場 

舞廳、舞場、夜店、酒家、酒店、酒吧、特

種咖啡茶室 

臺北市市場處 

市場(含零售市場、有建物之攤販集中場、農

產品批發市場) 

未修正。 

轄內所管地下街 

本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車站、航空站 酌作文字修正。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營業性停車場 未修正。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 轉運站 未修正。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 未修正。 

依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第四點

第二項規定，兒童遊戲場設施所設置場

所之主管機關 

兒童遊戲場設施 未修正。 

本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捷運站及其附屬設施 酌作文字修正。 

本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公園、河濱公園 酌作文字修正。 

本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轄內所管地下街 酌作文字修正。 

臺北小巨蛋 

各該機關之上級機關 上開場所以外由本府所屬各機關使用管理之場

所 

本府所屬各機關管理之場所，依其文

義包含由各機關直接管理，而有實際

支配力之場所，及各機關委託經營或

提供他人使用之場所，考量後者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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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已移轉占有，對於該場所具實際支

配力者為受託經營者或使用人，且其

經營或使用型態多已由本項以外之其

他公共場所涵蓋，而應依本項以外之

各該公共場所態樣，確定其管理機

關，為使本項「公共場所」範圍更臻

明確，以杜爭議，爰酌作文字修正。 

 


